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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沪应急执法〔2025〕11号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做好公共信用信息
修复“两书同达”工作的通知

各区应急管理局：

为落实《上海市聚焦提升企业感受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

环境行动方案》《关于推进本市公共信用信息修复“两书同达”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更好引导行政相对人及时纠正失信行为、消

除不良影响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。现就做好本市应急管理领域

公共信用信息修复“两书同达”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背景情况

信用修复是重塑企业信誉、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，是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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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2023年，市应急局执法总队印发《关于

推广金山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信用修复前置告知和跟踪帮扶指

导先进经验的通知》，要求全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送

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同时，送达《信用信息公示及修复告知

书》和《行政执法跟踪单告知书》。此项工作获得市司法局和市

发展改革委的高度认可，《行政执法跟踪单告知书》被“上海市

统一综合执法系统”中的“检查码”评议功能吸收，市发展改革

委于 2024年底部署开展公共信用信息修复“两书同达”工作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“两书同达”是指全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送

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等据以认定信用主体失信的行政行为决定

文书时，同步通过《信用修复权益提示函》等书面形式，一次性

将信用信息归集、信用修复渠道和条件等内容，完整、准确、及

时告知行政相对人，引导行政相对人利用法治手段维护自身利

益。

（一）落实信息归集公示要求

各区应急管理局要及时将行政处罚信息等失信信息归集至

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相关信息将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报

告，涉及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等经营主体的，将依法同步在“信用

中国”网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进行公示。有关单位

将依法在职责范围内采取失信约束措施。

（二）主动做好信用修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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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信用门户网站公示的法人、非法人组织的行政处罚信

息，统一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提交信用修复申请（详见：

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XYXF/LCZY/）。自然人行政处罚信息，

通过“一网通办（随申办）”平台公共信用信息修复“一件事”

专栏（详见：HTTPS://ZWDT.SH.GOV.CN/GOVPORTALS/INDEX.DO）查看信

用修复指南，了解是否符合信用修复条件，并按要求提交信用修

复申请。

申请行政处罚信用信息修复，应当同时满足完成失信行为整

改、达到最短公示期和公开作出信用承诺等条件，具体请见《上

海市应急管理部门开展信用信息修复工作指南》（沪应急调查

〔2024〕75号）。

其他如行政强制执行信息、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失信情

况，市、区两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参照有关行政处罚信用信息修

复“两书同达”的要求提示行政相对人享有信用修复的权益。

信用信息经审核同意修复后，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报告中不再

展示。同时，各级信用门户网站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

市应急局官网和各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等依照国家和本市规定

进行公示的，均将提前终止信息公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区应急管理局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宣传培训，确保执法

人员熟练掌握公共信用信息修复的相关要求，在日常执法过程中

落实到位，主动告知行政相对人信用修复的渠道和条件，及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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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满足条件的企业发起申请，积极协助解决修复中的相关问题，

切实提高“两书同达”和信用修复工作的实效性，助力本市营商

环境持续优化。

附件：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权益提示函（模板）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

2025年 2月 14日

（联系人：沈丹怡，电话：1891838029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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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公共信用信息修复权益提示函（模板）

企业名称/姓名：

你/你单位于 年 月 日被实施行政处罚/列入严重失信

主体名单，（文书号： ）。根据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和

国家相关文件要求，相关信息属于第 类失信信息，将由我单位

依法归集至是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

1.按照普通程序作出行政处罚；

2.行政强制执行；

3.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

4.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失信信息。

你/你单位可在纠正违法行为，消除不良影响后，登录“一

网通办（随申办）”公共信用信息修复“一件事”申请专栏

（HTTPS://ZWDT.SH.GOV.CN/GOVPORTALS/INDEX.DO）,具体查看信用修复

指南，了解信用修复条件、申请材料和办理程序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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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2月 14日印发

承办单位：上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总队 经办人:沈丹怡 电话：23301807 共印 2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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